合同编号：


公务用车保险采购意向合同

甲    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乙    方：


第一章 合同说明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合法、诚信的原则签订本合同。
1.2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甲乙双方之间任何与本合同相关的正式信函以及结算，均使用并且只能使用本合同中甲、乙双方指定的地址和银行开户账号。
	甲方
	乙方

	名称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名称
	

	

通讯地址
	南澳街道新大社区地质公园路1号
	

通讯地址
	

	邮编
	
	邮编
	

	电话
	075584422341
	电话
	

	传真
	
	传真
	

	
汇款人名称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收款人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联系电话
	18926047600
	联系电话
	

	联系人
	余辉
	联系人
	




1.3 1.2条中甲乙任一方的名称、法定地址、汇款人、收款人若有变更，变更一方应至少提前十天书面通知对方。该书面通知须加盖变更方公章并经该方授权代表签字确认方有效；甲乙方的账户名称、开户银行、银行账号有变更的，依本合同第4.2条规定。
第二章 合同标的
2.1本次购买保险的车辆和保费：

第三章 服务期限
3.1 乙方为甲方提供保险服务的期限为 12 个月，自保险单生效之日起计算，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个工作日内出具合法有效的保险单，保险单生效日期以双方确认的投保单为准。
3.2 本合同总金额为：        (¥       元)。
第四章 支付和结算方式
4.1 本合同中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均以人民币计价与支付。
4.2 甲乙双方的账户名称、开户银行、银行账号以本合同提供的为准，如有变更，变更一方应在合同规定的相关付款期限十天之前以 书面方式通知对方并加盖财务专用章。
第五章 违约责任
5.1若乙方未按本合同3.1条约定的期限出具保险单，每逾期一日，应按本合同暂估保费的0.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保费，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无保险运营的风险损失、另行投保的保费差价等）。
5.2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的，除应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守约方为解决纠纷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
第六章 争议和仲裁
6.1 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和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如果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则应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第七章 合同生效
7.1 本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服务期满为止。
7.2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合同章或公章后即时生效，合同正本一式四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章 其它约定事项
8.1 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在附件中说明。本合同中的附件为 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合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签约地点：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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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乙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